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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100 年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30 分正 

地    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主    席：李校長國添 紀錄：林淑慧 

出席人員： 

林副校長三賢（請假）、張副校長志清、李教務長國誥（請假）、李研發長選士、

王學務長天楷、熊總務長同銘（執行長）、歐主任秘書慶賢、邱會計主任淑惠、

航管系周委員恆志、養殖系劉委員秉忠（請假）、河工系葉委員為忠（請假）、

電機系王委員榮華、海法所許委員春鎮（請假）、基隆港務局陳局長福男（校外

專業人士）（請假） 

列席人員： 

一、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輪機系張委員文哲、輪機系王委員正平、食科系邱委員思魁、生技所林委員

富邦、環漁系廖委員正信、環資系方委員天熹、機械系楊委員國誠、材料所

蔡委員履文、通訊系莊委員季高、光電所黃委員智賢、經濟所黃委員幼宜、

經濟所詹委員滿色 

二、總務處蘇副總務長育玲、保管組戴組長世卓、進修推廣組邱組長榮和 

 

壹、主席報告（略） 

貳、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向基隆市政府有償撥用基隆市祥豐段234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所需土地價

款合計6,973萬1,500元整，擬補辦100年預算，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案於 100 年 6 月 9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在案（詳附件 1，第 4 頁）。 

二、100 年 7 月 5 日至基隆市政府參加協調會，市府同意本校有償撥用。 

三、原經管麗峰莊土地經行政院 100 年 10 月 25 日院授內中地字第 1000049206

號函核准撤銷撥用在案（詳附件 2，第 6 頁）。基隆市政府 100 年 11 月 3 日

基府財產壹字第 1000114074 號函同意本校辦理基隆市中正區祥豐段 234、

234-2、234-3、234-7、234-9 地號等 5 筆市有土地有償撥用手續（詳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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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頁）。 

四、有償撥用土地價款，係以行政院核准撥用日當期土地公告現值計算。本年

度土地公告現值合計 6,973 萬 1,500 元整，撥用面積 1,567 平方公尺之市有

土地。本案需於本年度辦理係因明年度公告現值可能調漲，為節省經費故

需於本年度辦理有償撥用。 

五、本案所需財源擬自本校校務基金五項自籌款收入支應。 

六、該區土地使用計畫圖（詳附件 4，第 9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要點」部分條文，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國科會 100 年 9 月 2 日臺會綜二字第 1000061676 號函，說明二有關管

理費部分（詳附件 5，第 10 頁），擬修正本校現行法規。 

二、本次修正內容業經本校 100 年 11 月 10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

議討論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行條文（詳附件 6，第 12 頁）。 

決議：照案通過，檢附修正後條文（詳附件 7，第 16 頁）。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辦法」部分條

文內容，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國科會 100 年 9 月 2 日臺會綜二字第 1000061676 號函說明二有關管理

費部分（詳附件 5，第 10 頁），擬修正現行辦法。 

二、原修正內容業經本校 100 年 11 月 10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

討論通過並已公告，惟考量本辦法執行範疇屬校務基金管理運用範圍，故擬

增修應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行條文（詳附件 8，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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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第一條修正為「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運用研究計畫結

餘經費，增進教師研究財源，提昇資源有效運用，特訂定本辦法」。 

二、餘照案通過，檢附修正後條文（詳附件 9，第 22 頁）。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健全本校推廣教育體制，擬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草

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為推廣終身教育，提昇大眾學識技能及社會文化水準，得配合當前社會需要，

開辦各類推廣教育班次。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

定本辦法。 

二、本案業經 100 年 11 月 10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草案）」（詳附件 10，第 24 頁）。 

決議： 

一、第十二條修正為：「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

行。」 

二、餘照案通過，檢附修正後條文（詳附件 11，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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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7



 8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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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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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四、專題研究計畫案行政管理費之

編列及提成，依下列規定辦理：

．．． 

（二）農委會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計畫及委託計畫其

行政管理費應編列百分

之六；科技專案補助計

畫及透過政府採購法標

得之委託計畫，其行政

管理費應編列百分之

八。其中應提撥計畫總

金額百分之六作為第十

一點之運用，其餘之行

政管理費納入校務基金

支援水電費用。 

．．． 

四、專題研究計畫案行政管理費之

編列及提成，依下列規定辦理： 

．．． 

（二）農委會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計畫及委託計畫其

行政管理費應編列百分

之六；科技專案補助計

畫及透過採購法標得之

委託計畫，其行政管理

費應編列百分之八。其

中應提撥計畫總金額百

分之六作為第十一點之

運用，其餘之行政管理

費納入校務基金支援水

電費用。 

．．． 

※增訂__部份。 

1.修正法規名稱以全

銜稱之。 

 

十一、建教合作計畫應合理控制成

本，並應提列行政管理費由學

校統籌分配運用。除委辦機關

(構)規定有限制用途者依其規

定外，其運用原則如下： 

（一）學校儀器設備維護。 

（二）水電費用。 

（三）購置儀器設備，消耗性

器材。 

（四）對有發展潛力之建教合

作或重點研究計畫之支

援。 

（五）建教合作業務、事務支

援人員之工作酬勞。 

（六）聘雇人員協助辦理建教

合作計畫業務及協助研

究工作。 

十一、建教合作計畫應合理控制成

本，並應提列行政管理費由學

校統籌分配運用。其運用原則

如下： 

（一）學校儀器設備維護。 

（二）水電費用。 

（三）購置儀器設備，消耗性

器材。 

（四）對有發展潛力之建教合

作或重點研究計畫之支

援。 

（五）建教合作業務、事務支

援人員之工作酬勞。 

（六）聘雇人員協助辦理建教

合作計畫業務及協助研

究工作。 

（七）專任助理人員勞工退休

※增訂__部份。 

1.依據國科會 100 年

9 月 2 日臺會綜二

字 第 1000061676

號函修正本辦法。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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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任助理人員勞工退休

金之僱主提繳費用。 

（八）其他對學校學術研究及

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

援。 

金之僱主提繳費用。 

（八）其他對學校學術研究及

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

援。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要點 

中華民國 95 年 6 月 28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21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18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20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3 日海研綜字第 0970013668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14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8 月 27 日海研綜字第 0980009870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23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4 日海研綜字第 0990000114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26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4、16、17、18、19、2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9 日海研計字第 0990013861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3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7 日海研計字第 1000013632 號令發布 
 

一、本要點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十條及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

理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建教合作收入係指本校為外界提供訓練、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建教合作業務，依其性質分為「專題研究計畫」、「服務性試驗與調查」及「人員交流訓練」三

種。 

四、專題研究計畫案行政管理費之編列及提成，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依國科會規定編列行政管理費，其中應提撥計畫總金額之百分之六

作為第十一點之運用，其餘行政管理費併各計畫賸餘款轉為推動校務發展專款納入校務

基金，作為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理與推廣業務所需經費。重大研究與

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理與推廣業務經費運用應符合本要點第十三點規定之範圍。 

（二）農委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計畫及委託計畫其行政管理費應編列百分之六；科技專案補

助計畫及透過採購法標得之委託計畫，其行政管理費應編列百分之八。其中應提撥計畫

總金額百分之六作為第十一點之運用，其餘之行政管理費納入校務基金支援水電費用。 

（三）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其行政管理費原則不得低於百分之八，但若政府

機關規定有行政管理費標準者，依其規定辦理。 

（四）財、社團法人等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其行政管理費按各案經常費之比率提列

百分之二十之行政管理費；但計畫金額年平均達三佰萬元以上或具有特殊原因者，行政

管理費之提列得依個案情形簽請校方予以酌減，奉可酌減管理費之計畫，如聘有專案助

理者，應自行負擔該等人員勞工退休金之僱主提繳費用。 

五、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行政管理費編列及提成，依下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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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業：如試驗、檢定、化驗分析、規畫設計等在校內執行辦理之零星委託案，應編列百

分之十五之行政管理費。 

（二）外業：如測量、鑽探、勘查、監造等在校外執行辦理之零星委託案，應編列百分之十之

行政管理費。 

六、非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案，則不分內、外業應提列百分之二十之行政管理費。 

七、人員交流訓練案行政管理費之編列及提成，依下列規定辦理： 

如開班辦理在職訓練、技術人員養成訓練、專門技術訓練、代辦實習等在校內舉辦者屬內業，

在校外舉辦者屬外業，按下列比率提成： 

（一）內業：應編列百分之二十之行政管理費。 

（二）外業：應編列百分之十二之行政管理費。 

八、各項接受外界委託之鑑定案件行政管理費之編列及提成，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政府機關委託且鑑定過程不使用本校設備器材之鑑定案件，應編列百分之十之行政管理

費。 

（二）除第一項規定之鑑定案件外，應編列百分之二十之行政管理費。 

（三）鑑定金額達四萬元以上者，應明列經費收支預算表一併案陳。 

九、接受專利審查案件，得可不提列行政管理費。 

十、以建教合作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得不提列行政管理費。 

十一、建教合作計畫應合理控制成本，並應提列行政管理費由學校統籌分配運用。其運用原則如下： 

（一）學校儀器設備維護。 

（二）水電費用。 

（三）購置儀器設備，消耗性器材。 

（四）對有發展潛力之建教合作或重點研究計畫之支援。 

（五）建教合作業務、事務支援人員之工作酬勞。 

（六）聘雇人員協助辦理建教合作計畫業務及協助研究工作。 

（七）專任助理人員勞工退休金之僱主提繳費用。 

（八）其他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十二、本要點第四點至第九點規定之行政管理費，依分配比例先扣除百分之四十二支付水電及儀器

設備維護等、百分之八支付專案研究人員相關人事及勞健保等費用，再扣除會計室及出納組

駐審人員及研發處、事務組約僱助理人事費用及專任助理人員勞工退休金之僱主提繳費用

後，按下列比率分配：校佔百分之五十八，院系所佔百分之四十二。 

行政人員辦理建教合作計畫業務，使學校管理費總收入達新台幤貳仟萬元以上屬有績效者，

得由業務主管單位提出申請，於校分配比例額度內，經行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支給相關人員

工作酬勞；惟每月支給之工作酬勞總額以不超過專業加給之百分之六十為限，由各用人單位

依規定控管。 

十三、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理與推廣業務經費運用，其範圍如下： 

（一）經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專利申請案之相關專利申請與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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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二）舉辦研究發展成果推廣教育訓練及發表會經費。 

（三）補助本校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及國際短期學術訓練。 

（四）補助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五）補助本校教師赴國外姐妹校進行學術交流活動。 

（六）補助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 

（七）補助國際交流師生經費。 

（八）補助本校貴重儀器中心設備購置及維護經費。 

（九）補助本校促進校務發展宣揚校譽之獎勵。 

（十）補助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系所績優之獎勵。 

（十一）補助本校研究中心產學績優之獎勵。 

（十二）補助學校其他研究與教學重大發展事項。 

前項第 9 款至第 11 款獎勵對象不包含編制內行政人員。 

十四、參與建教合作有關人員酬勞之支給標準，依委託單位及契約書之規定辦理。 

十五、本校教師離職，將研究計畫轉至任職學校，應按計畫在本校執行之月份比例，扣除行政管理

費。 
十六、建教合作計畫與計畫時程結束，不得再展延經費之使用期限，期限結束前未撥到校之計畫款

項可申請經費之墊借，以利經費於計畫期間內如期核銷，因計畫實際未完成而延長期限，應

依合約規定或經委辦機關（構）同意。 

十七、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應運用於研究發展有關項目。其相關作業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

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 

十八、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契約辦理；其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

專帳處理，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年限保存。 

前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連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

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 

十九、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情形，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行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

執行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理及彙編財務報表。 

二十、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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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要點 

中華民國 95 年 6 月 28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21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18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20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3 日海研綜字第 0970013668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14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8 月 27 日海研綜字第 0980009870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23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4 日海研綜字第 0990000114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26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4、16、17、18、19、2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9 日海研計字第 0990013861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3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7 日海研計字第 100001363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4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4、11 條條文 

 

一、本要點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十條及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

理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建教合作收入係指本校為外界提供訓練、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建教合作業務，依其性質分為「專題研究計畫」、「服務性試驗與調查」及「人員交流訓練」三

種。 

四、專題研究計畫案行政管理費之編列及提成，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依國科會規定編列行政管理費，其中應提撥計畫總金額之百分之六

作為第十一點之運用，其餘行政管理費併各計畫賸餘款轉為推動校務發展專款納入校務

基金，作為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理與推廣業務所需經費。重大研究與

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理與推廣業務經費運用應符合本要點第十三點規定之範圍。 

（二）農委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計畫及委託計畫其行政管理費應編列百分之六；科技專案補

助計畫及透過政府採購法標得之委託計畫，其行政管理費應編列百分之八。其中應提撥

計畫總金額百分之六作為第十一點之運用，其餘之行政管理費納入校務基金支援水電費

用。 

（三）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其行政管理費原則不得低於百分之八，但若政府

機關規定有行政管理費標準者，依其規定辦理。 

（四）財、社團法人等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其行政管理費按各案經常費之比率提列

百分之二十之行政管理費；但計畫金額年平均達三佰萬元以上或具有特殊原因者，行政

管理費之提列得依個案情形簽請校方予以酌減，奉可酌減管理費之計畫，如聘有專案助

理者，應自行負擔該等人員勞工退休金之僱主提繳費用。 

五、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行政管理費編列及提成，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內業：如試驗、檢定、化驗分析、規畫設計等在校內執行辦理之零星委託案，應編列百

分之十五之行政管理費。 

（二）外業：如測量、鑽探、勘查、監造等在校外執行辦理之零星委託案，應編列百分之十之

行政管理費。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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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非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案，則不分內、外業應提列百分之二十之行政管理費。 

七、人員交流訓練案行政管理費之編列及提成，依下列規定辦理： 

如開班辦理在職訓練、技術人員養成訓練、專門技術訓練、代辦實習等在校內舉辦者屬內業，

在校外舉辦者屬外業，按下列比率提成： 

（一）內業：應編列百分之二十之行政管理費。 

（二）外業：應編列百分之十二之行政管理費。 

八、各項接受外界委託之鑑定案件行政管理費之編列及提成，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政府機關委託且鑑定過程不使用本校設備器材之鑑定案件，應編列百分之十之行政管理

費。 

（二）除第一項規定之鑑定案件外，應編列百分之二十之行政管理費。 

（三）鑑定金額達四萬元以上者，應明列經費收支預算表一併案陳。 

九、接受專利審查案件，得可不提列行政管理費。 

十、以建教合作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得不提列行政管理費。 

十一、建教合作計畫應合理控制成本，並應提列行政管理費由學校統籌分配運用。除委辦機關(構)

規定有限制用途者依其規定外，其運用原則如下： 

（一）學校儀器設備維護。 

（二）水電費用。 

（三）購置儀器設備，消耗性器材。 

（四）對有發展潛力之建教合作或重點研究計畫之支援。 

（五）建教合作業務、事務支援人員之工作酬勞。 

（六）聘雇人員協助辦理建教合作計畫業務及協助研究工作。 

（七）專任助理人員勞工退休金之僱主提繳費用。 

（八）其他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十二、本要點第四點至第九點規定之行政管理費，依分配比例先扣除百分之四十二支付水電及儀器

設備維護等、百分之八支付專案研究人員相關人事及勞健保等費用，再扣除會計室及出納組

駐審人員及研發處、事務組約僱助理人事費用及專任助理人員勞工退休金之僱主提繳費用

後，按下列比率分配：校佔百分之五十八，院系所佔百分之四十二。 

行政人員辦理建教合作計畫業務，使學校管理費總收入達新台幤貳仟萬元以上屬有績效者，

得由業務主管單位提出申請，於校分配比例額度內，經行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支給相關人員

工作酬勞；惟每月支給之工作酬勞總額以不超過專業加給之百分之六十為限，由各用人單位

依規定控管。 

十三、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理與推廣業務經費運用，其範圍如下： 

（一）經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專利申請案之相關專利申請與維護費

用。 

（二）舉辦研究發展成果推廣教育訓練及發表會經費。 

（三）補助本校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及國際短期學術訓練。 



 18

（四）補助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五）補助本校教師赴國外姐妹校進行學術交流活動。 

（六）補助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 

（七）補助國際交流師生經費。 

（八）補助本校貴重儀器中心設備購置及維護經費。 

（九）補助本校促進校務發展宣揚校譽之獎勵。 

（十）補助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系所績優之獎勵。 

（十一）補助本校研究中心產學績優之獎勵。 

（十二）補助學校其他研究與教學重大發展事項。 

前項第 9 款至第 11 款獎勵對象不包含編制內行政人員。 

十四、參與建教合作有關人員酬勞之支給標準，依委託單位及契約書之規定辦理。 

十五、本校教師離職，將研究計畫轉至任職學校，應按計畫在本校執行之月份比例，扣除行政管理

費。 
十六、建教合作計畫與計畫時程結束，不得再展延經費之使用期限，期限結束前未撥到校之計畫款

項可申請經費之墊借，以利經費於計畫期間內如期核銷，因計畫實際未完成而延長期限，應

依合約規定或經委辦機關（構）同意。 

十七、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應運用於研究發展有關項目。其相關作業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

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 

十八、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契約辦理；其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

專帳處理，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年限保存。 

前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連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

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 

十九、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情形，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行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

執行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理及彙編財務報表。 

二十、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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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 結餘款再使用之額度分配

如下： 

一、管理費結餘作為學校「重大研

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

理與推廣業務」所需經費，其

運用應符合本校「國立臺灣海

洋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要

點」第十三點規定之範圍。 

二、各主持人原先計畫管理費有提

列不足之情形者，須先補足管

理費不足數後，其結餘款方可

申請繼續使用，所補足之管理

費金額歸校方統籌使用。 

三、各主持人得申請繼續使用其結

餘金額 80﹪，其餘 20﹪由校方

統籌使用。 

 

第四條 結餘款再使用之額度分配

如下： 

一、各主持人得申請繼續使用其結

餘金額 80﹪，其餘 20﹪由校方

統籌使用。 

二、各主持人原先計畫管理費有提

列不足之情形者，須先補足管

理費不足數後，其結餘款方可

申請繼續使用，所補足之管理

費金額歸校方統籌使用。 

 

 

 

 

 

 

 

 

※增訂__部份。 

1.依據國科會 100 年

9 月 2 日臺會綜二

字 第 1000061676

號函修正本辦法。

2.增列第 1 款內容，

原第 1 款內容改列

第 3 款。 

3.「國立臺灣海洋大

學建教合作收支管

理要點」第十三點

係規範「重大經費」

之使用範圍。 

 

第五條 結餘款再使用之作業流程

如下： 

一、會計室於會計年度結束後一個

月內，將研究計畫之結餘數據

資料送研發處計畫業務組，由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查核各主持

人結餘計畫管理費之提列情

形。 

二、各主持人結餘計畫有管理費提

列不足數者予以追繳補足，並

由研發處計畫業務組計算主持

人 80﹪可再運用數及校統籌

20﹪可再運用數，彙整數據資

料陳研發長、校長核定後送會

計室設帳處理。 

第五條 結餘款再使用之作業流程

下： 

一、會計室於會計年度結束後一個

月內，將研究計畫之結餘數據

資料送研發處綜合業務組，由

研發處綜合業務組查核各主持

人結餘計畫管理費之提列情

形。 

二、各主持人結餘計畫有管理費提

列不足數者予以追繳補足，並

由研發處綜合業務組計算主持

人 80﹪可再運用數及校統籌

20﹪可再運用數，彙整數據資

料陳研發長、校長核定後送會

計室設帳處理。 

※修正__部份。 

1.第五條「研發處綜

合業務組」修正為

「研發處計畫業務

組」。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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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發處計畫業務組通知各計畫

結餘主持人依本辦法所列使用

原則動支經費，並於請購單上

註明「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字

樣。 

 

三、研發處綜合業務組通知各計畫

結餘主持人依本辦法所列使用

原則動支經費，並於請購單上

註明「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字

樣。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發

布施行。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行政會議通

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修正__部份。 

1.因本辦法執行範疇

屬校務基金管理運

用範圍，故增修應

經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議通過。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7 日行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26 日 91 海研綜字第 09163 號公布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10 日行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23 日海研綜字第 0930005211 號公布

                                         

第一條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運用研究計畫結餘經費，增進教師研究財源，

提昇資源有效運用，特訂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計畫不包括非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及人員交流訓練案，但委方規定研究

計畫結餘經費須繳回者，依其規定辦理。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結餘款係指本校所屬教師主持之研究計畫已辦理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或

為本校所屬教師執行之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於當年度經費之結餘。 

第四條 結餘款再使用之額度分配如下： 

一、各主持人得申請繼續使用其結餘金額 80﹪，其餘 20﹪由校方統籌使用。 

二、各主持人原先計畫管理費有提列不足之情形者，須先補足管理費不足數後，其結餘款

方可申請繼續使用，所補足之管理費金額歸校方統籌使用。 

第五條 結餘款再使用之作業流程如下： 

一、會計室於會計年度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研究計畫之結餘數據資料送研發處綜合業務

組，由研發處綜合業務組查核各主持人結餘計畫管理費之提列情形。 

二、各主持人結餘計畫有管理費提列不足數者予以追繳補足，並由研發處綜合業務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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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80﹪可再運用數及校統籌 20﹪可再運用數，彙整數據資料陳研發長、校長核

定後送會計室設帳處理。 

三、研發處綜合業務組通知各計畫結餘主持人依本辦法所列使用原則動支經費，並於請購

單上註明「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字樣。 

第六條 各研究計畫之結餘款應實際運用於研究發展有關項目。使用原則為 

一、用以聘請助理、臨時工資、購買圖書儀器設備（包括周邊相關設備）、旅運費、雜項

費用及其他與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等，但主持人不得支領個人酬勞。 

二、校統籌經費可用於各項學術交流活動、聘請助理、臨時工資、購買儀器設備（包括周

邊相關設備）、其他與研究發展有關之臨時性或特殊性之經費支出。 

三、結餘款用於出國開會或出國考察、發表論文等，須事前檢附開會邀請函或出國考察計

畫書等相關資料，簽請校方同意後方可報支。 

第七條 結餘款運用計畫由會計室依校統籌及各計畫主持人分別設帳處理，各計畫主持人待離職或

退休，則結束其帳戶，餘款歸學校統籌使用。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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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7 日行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26 日 91 海研綜字第 09163 號發布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10 日行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23 日海研綜字第 0930005211 號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4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4、5、8 條條文 

 

第一條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運用研究計畫結餘經費，增進教師研究財源，

提昇資源有效運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計畫不包括非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及人員交流訓練案，但委方規定研究

計畫結餘經費須繳回者，依其規定辦理。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結餘款係指本校所屬教師主持之研究計畫已辦理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或

為本校所屬教師執行之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於當年度經費之結餘。 

第四條  結餘款再使用之額度分配如下： 

一、管理費結餘作為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理與推廣業務」所需經費，

其運用應符合本校「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要點」第十三點規定之範圍。 

二、各主持人原先計畫管理費有提列不足之情形者，須先補足管理費不足數後，其結餘款

方可申請繼續使用，所補足之管理費金額歸校方統籌使用。 

三、各主持人得申請繼續使用其結餘金額 80﹪，其餘 20﹪由校方統籌使用。 

第五條  餘款再使用之作業流程如下： 

一、會計室於會計年度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研究計畫之結餘數據資料送研發處計畫業務

組，由研發處計畫業務組查核各主持人結餘計畫管理費之提列情形。 

二、各主持人結餘計畫有管理費提列不足數者予以追繳補足，並由研發處計畫業務組計算

主持人 80﹪可再運用數及校統籌 20﹪可再運用數，彙整數據資料陳研發長、校長核

定後送會計室設帳處理。 

三、研發處計畫業務組通知各計畫結餘主持人依本辦法所列使用原則動支經費，並於請購

單上註明「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字樣。 

第六條  各研究計畫之結餘款應實際運用於研究發展有關項目。使用原則為 

一、用以聘請助理、臨時工資、購買圖書儀器設備（包括周邊相關設備）、旅運費、雜項

費用及其他與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等，但主持人不得支領個人酬勞。 

二、校統籌經費可用於各項學術交流活動、聘請助理、臨時工資、購買儀器設備（包括周

邊相關設備）、其他與研究發展有關之臨時性或特殊性之經費支出。 

三、結餘款用於出國開會或出國考察、發表論文等，須事前檢附開會邀請函或出國考察計

畫書等相關資料，簽請校方同意後方可報支。 

第七條  結餘款運用計畫由會計室依校統籌及各計畫主持人分別設帳處理，各計畫主持人待離職或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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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則結束其帳戶，餘款歸學校統籌使用。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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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0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推廣終身教育，提昇大眾學識技能及社會文化水準，依據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為維持本校推廣教育班次之素質，設推廣教育審查小組，由教務長、辦理推廣教

育之相關系（所）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及進修推廣組組長組成之，教

務長為召集人，依教育部規定審查本校各類推廣教育班次招生計畫及指導本校推

廣教育發展方向。 

第三條  本校推廣教育班次分類如下： 

一、學分班： 

學士學分班學員應具備報考大學同等學力資格，碩士學分班學員應具備報考

研究所同等學力資格。其修習學分數、成績考查及學分抵免等項，悉比照本校

教務章則或相關規定辦理。學員修讀期滿經考試及格者發給學分證明。 

二、非學分班： 

學員資格由主辦單位訂之。學員修讀期滿，經通過學習評量且缺席及請假未

達上課總時數五分之一以上(含)者，發給結業證明書。 

第四條  本校推廣教育得採面授教學、校外教學、遠距教學及境外教學等方式。境外教學

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四條之三款、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

辦理。 

第五條  推廣教育地點得採校內及校外教學。校外教學場地以洽借學校或公務機關（構）

現有合格場地為原則，應檢具借用協議書報部備查；其他校外教學場地應檢具合

格建管（使用分配符合教學使用）、消防及衛生檢查等相關證明及設置計畫，報

部核准。 

第六條  各類推廣教育班次師資，以本校專兼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為主。非學分班或屬

實務性課程，得視需要由具有實務經驗者擔任。 

第七條  本校推廣教育辦理方式如下： 

一、各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單位規劃辦理之班次，由各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單位

負責籌劃課程及安排師資，進修推廣組統籌辦理開班之行銷、招生、教務及

經費編列與執行等業務。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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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修推廣組規劃辦理之班次，由進修推廣組或該組委託之課程規劃人負責籌

劃課程及安排師資，並由進修推廣組統籌辦理開班之行銷、招生、教務及經

費編列與執行等業務。課程規劃人辦法由進修推廣組訂之。 

三、各界委託辦理之班次 

進修推廣組得依委託單位需求，協調相關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外)單位辦理，

或自行或委託課程規劃人負責籌劃課程及安排師資，並由進修推廣組主辦該

項推廣教育班次。 

四、性質特殊者或為配合政府、本校政策規劃辦理之班次，經進修推廣組簽請校

長專案核准後，由各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外)單位統籌辦理所有業務。 

第八條  本校各院、系所、進修推廣組或其他校內單位擬開辦各類推廣教育班次時，應提

招生計畫送進修推廣組，並由進修推廣組於開班一個月前提報推廣教育審查小

組，經討論通過後辦理。依第七條第四款規定辦理者，仍須依前項規定提招生計

畫送進修推廣組依程序辦理。 

第九條  各類推廣教育班次，得視需要設置班主任及班導師以推動教學，處理班務。各班

次學員得視需要選舉班代表，執行各班班會有關事宜。 

第十條  各類推廣教育班次預算之編列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其經費使用依據「國立臺灣海

洋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規定百分之三十納入校務基金，其餘百

分之七十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與研習班經費使用編列要點」

之原則處理之。 

推廣教育班別之教師鐘點費，參照「公立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

之夜間標準支給，並以 5 倍為上限。 

第十一條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退學者，應依下列標準退費：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

費用九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數。在班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不予退還。 

二、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各班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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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0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4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推廣終身教育，提昇大眾學識技能及社會文化水準，依據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為維持本校推廣教育班次之素質，設推廣教育審查小組，由教務長、辦理推廣教

育之相關系（所）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及進修推廣組組長組成之，教

務長為召集人，依教育部規定審查本校各類推廣教育班次招生計畫及指導本校推

廣教育發展方向。 

第三條  本校推廣教育班次分類如下： 

一、學分班： 

學士學分班學員應具備報考大學同等學力資格，碩士學分班學員應具備報考

研究所同等學力資格。其修習學分數、成績考查及學分抵免等項，悉比照本校

教務章則或相關規定辦理。學員修讀期滿經考試及格者發給學分證明。 

二、非學分班： 

學員資格由主辦單位訂之。學員修讀期滿，經通過學習評量且缺席及請假未

達上課總時數五分之一以上(含)者，發給結業證明書。 

第四條  本校推廣教育得採面授教學、校外教學、遠距教學及境外教學等方式。境外教學

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四條之三款、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

辦理。 

第五條  推廣教育地點得採校內及校外教學。校外教學場地以洽借學校或公務機關（構）

現有合格場地為原則，應檢具借用協議書報部備查；其他校外教學場地應檢具合

格建管（使用分配符合教學使用）、消防及衛生檢查等相關證明及設置計畫，報

部核准。 

第六條  各類推廣教育班次師資，以本校專兼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為主。非學分班或屬

實務性課程，得視需要由具有實務經驗者擔任。 

第七條  本校推廣教育辦理方式如下： 

一、各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單位規劃辦理之班次，由各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單位

負責籌劃課程及安排師資，進修推廣組統籌辦理開班之行銷、招生、教務及

經費編列與執行等業務。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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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修推廣組規劃辦理之班次，由進修推廣組或該組委託之課程規劃人負責籌

劃課程及安排師資，並由進修推廣組統籌辦理開班之行銷、招生、教務及經

費編列與執行等業務。課程規劃人辦法由進修推廣組訂之。 

三、各界委託辦理之班次 

進修推廣組得依委託單位需求，協調相關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外)單位辦理，

或自行或委託課程規劃人負責籌劃課程及安排師資，並由進修推廣組主辦該

項推廣教育班次。 

四、性質特殊者或為配合政府、本校政策規劃辦理之班次，經進修推廣組簽請校

長專案核准後，由各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外)單位統籌辦理所有業務。 

第八條  本校各院、系所、進修推廣組或其他校內單位擬開辦各類推廣教育班次時，應提

招生計畫送進修推廣組，並由進修推廣組於開班一個月前提報推廣教育審查小

組，經討論通過後辦理。依第七條第四款規定辦理者，仍須依前項規定提招生計

畫送進修推廣組依程序辦理。 

第九條  各類推廣教育班次，得視需要設置班主任及班導師以推動教學，處理班務。各班

次學員得視需要選舉班代表，執行各班班會有關事宜。 

第十條  各類推廣教育班次預算之編列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其經費使用依據「國立臺灣海

洋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規定百分之三十納入校務基金，其餘百

分之七十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與研習班經費使用編列要點」

之原則處理之。 

推廣教育班別之教師鐘點費，參照「公立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

之夜間標準支給，並以 5 倍為上限。 

第十一條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退學者，應依下列標準退費：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

費用九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數。在班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不予退還。 

二、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各班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行。 

 


